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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谢韩珠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邱大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1,471,259,363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科技 股票代码 0000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丽杰 唐磊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

传真 0755-83275075 0755-83275075

电话 0755-83200095 0755-83200095

电子信箱 stock@kaifa.cn stock@kaif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电子信息制造服务（EMS）行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电子产品研发制造服务，随着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不断

融合，信息技术逐渐在各类终端中应用，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将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垂直整合，延

长产业链，并向战略新兴产业布局。

公司业务主要涵盖计算机存储、半导体存储、通讯及消费电子、医疗设备等各类高端电子产品的先进制造服务以及集

成电路半导体封装与测试、计量系统、自动化设备及相关业务的研发生产，公司也在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电子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

公司连续多年在MMI全球EMS行业排名前列，是中国企业500强以及深圳工业百强企业。 公司在美国、日本、英国、荷

兰、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或拥有研发团队，建立了集合技术研发、工艺设计、生产控

制、采购管理、物流支持等不同服务模块的完整电子产品制造服务链，为全球客户提供高端电子产品研发及制造服务。 目

前，公司已完成包括深圳、苏州、东莞、惠州、成都等研发制造基地以及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工厂的建立布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16,061,005,965.27 14,209,778,550.46 13.03% 15,069,170,53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073,217.29 541,303,018.08 -2.07% 214,423,54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409,211.42 79,051,144.32 -177.68% 96,116,13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770,432.04 719,672,524.36 -41.53% 356,539,06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03 0.3679 -2.07% 0.1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03 0.3679 -2.07% 0.1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7% 9.74% -1.07% 4.07%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总资产 15,539,378,939.58 16,599,483,730.27 -6.39% 11,717,371,54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85,956,609.93 5,856,692,553.42 7.33% 5,258,554,028.2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03,078,929.95 4,261,912,805.11 4,346,119,773.92 3,449,894,45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31,303.95 86,346,908.85 269,057,362.30 89,237,64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70,155.39 21,335,000.83 -577,974.74 -85,336,39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24,926.66 96,435,648.62 488,823,486.88 -208,413,630.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4,

1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0,

5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51% 654,839,851

博旭（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5% 106,649,381

柴长茂 境内自然人 1.22% 17,909,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2% 16,407,0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7,863,7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7% 3,993,1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5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3,790,596

周淑芳 境内自然人 0.20% 3,008,600

彭伟燕 境内自然人 0.19% 2,758,175

龙力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8% 2,59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柴长茂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17,909,9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度全球经济环境错综复杂，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遭遇挑战，地区间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

逐步增多。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公司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全球

领先的电子产品制造服务（EMS）专业提供商，深科技在现有EMS核心业务基础上，积极寻求新兴产业成长机会，加大力

度布局集成电路半导体封装与测试和新能源汽车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方面通过推进智能制造持续优化先进制造管

理体系，夯实公司EMS核心能力，并在保持现有计算机与存储及其相关产业制造服务优势的同时，着力提高管理和运营效

率，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通过自主创新与投资并购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营业务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61亿元，同比增长13.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0亿元，同比下降

2.07%。

1） 集成电路相关产品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消费电子和计算机等传统应用领域需求持续增长，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领域

快速发展的拉动下，市场需求持续发力。公司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具有从集成电路高端DRAM� /� Flash晶圆封装测试到模组

成品生产完整产业链的企业，紧紧围绕集团布局，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为契机，把握发展机遇发挥现有优势，持续发展

先进封装测试技术，积极参与委外封装测试项目，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构筑先发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在东莞产业基地独资设立沛顿东莞子公司，用于发展高性能存储芯片及满足未来新增产能持续扩张及

存储芯片封测新技术发展的需求。 目前公司芯片封测产品主要包括DDR3、DDR4内存颗粒，eMCP、USB、SSD闪存芯片以

及Fingerprint指纹芯片等，并具备wBGA、FBGA、eMCP、POP、LGA、TSOP等封测技术。未来随着公司进一步加大技术创

新力度，公司的技术竞争优势将不断提升。 公司于报告期内新建成QFN、SOP等产品线。 为把握国内外存储芯片发展机遇，

满足市场对高速、低功耗、大容量记忆芯片封装需求，公司已着手推动DDR5、GDDR5等新产品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晶圆级封装、系统级封装及硅穿孔等先进封装技术，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公司为全球最大的内存模组生产基地之一，与业内国际化大客户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根据客户的芯片

和应用要求，设计客制化的专用产品。 产品主要应用于计算机、网络通讯消费电子及智能移动终端、工业自动化控制、汽车

电子等电子整机和智能领域。

报告期内，随着LED芯片制造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公司继续扩大为LED芯片厂商提供点测分选的生产能力，产品

广泛应用于通用照明、液晶面板背光光源、小间距LED显示屏等领域。 同时，随着液晶面板背光及智能穿戴技术发展迅速，

公司提前布局， 已对Mini-LED倒装芯片的测试封装技术开展研发工作， 并在背光源模组制造方面储备了一定的技术基

础，有望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与移动终端指纹识别芯片封测方面的客户合作稳定，但因人脸识别技

术等更迭速度加快，该业务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在存储产品领域，目前产品主要包括内存模组、USB存储盘（U盘）、Flash存储卡、SSD等存储产品，公司采用行业领先

的生产制造工艺，为客户提供包括SMT制造、测试、组装、包装及全球分销服务，提供存储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的配套

业务。

报告期内，随着全球晶圆供货的逐步回暖，公司集成电路行业相关产品业务收入有所增长。

2）自主研发产品

公司自主研发产品主要包括计量系统产品、自动化设备产品、工业物联网产品等业务。

在计量系统业务领域，公司主营智能水、电、气等能源计量管理系统的全套解决方案及配套产品和服务，拥有20多年研

发、营销及先进制造的丰富经验，业务已遍布欧洲、南美、亚洲、非洲等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英国、荷兰、韩国、泰

国、成都、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与多个地区国家级能源事业单位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持续

稳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0.33%。 在技术积累储备方面，公司推出NB� IoT（窄带物联网）应用模组，该产品主要应用

于电、水、气、热表的物联网改造，已在意大利完成NB-IoT水表项目试点；与知名通讯运营商进行水表、电表的物联网联网

测试，获得市场高度认可；全系列的电力载波方案产品成功获得G3-PLC认证；与全球顶尖的云服务商合作，为电力客户提

供计量系统云服务，实现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三者相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已批量部署；公司从智能电表产品到为客

户提供的管理信息系统均达到了银行级的安全加密水平，实现了DLMS� Suite1/2，公司计量业务的信息安全管理水平已

达到业界顶尖水准。在市场拓展方面，顺利通过德国及英国的全套产品认证测试，为进一步开拓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瑞

典市场为客户提供国际一流的 RF� Mesh（无线自组网）网络方案，赢得瑞典第二代智能电表项目中最大的业务合同。 公

司积极参与国际电能表技术交流，共同参与国际电表行业标准的制定。 未来公司将继续提高技术研发实力，为市场提供更

专业、更经济的智能用电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

在自动化设备领域，在满足公司内部需求的同时，积极开拓外部市场，不断加强在自动化产品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资源

整合，为客户提供智能高效的自动化生产线及自动化解决方案，已形成高精密自动装配、自动点胶、自动贴标、自动化线体

以及非标自动化五个产品系列。 报告期内，光学字符识别自动化研究、3G硬盘PCBA� SMT后段自动化生产线等新技术项

目成功立项，未来公司将运用全面管理体系集成供应商数据，实现互联互通智能应用，打造出一整套自我完善的数字化智

慧工厂管理系统。

在工业物联网领域，公司设有专业团队专注于物联网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现拥有实时静电防护监控系统（KEDAS）、

工业物联网系统（iDAS）智能工地管理系统（iFOS）、智能离子风机等多项自主研发的工业物联网专利和产品。 公司在已

有技术基础上，重点研制开发工业物联网核心软硬件产品及平台技术，目前已成功开发出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并通过物联

网在管理和生产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各类智能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生产管理效率不断提高。报告期内，工地管理系统

（iFOS）亮相高交会并获得广泛关注，该系统作为实现建筑工地管理系统化、智能化、高效化的解决方案，只需通过佩戴智

能头盔便可实现人员定位、安全监控、危险区域提示、主动紧急呼叫、辅助考勤等功能。系统不仅可应用于建筑施工现场，也

可配备于造船、电力、燃气、采矿等特殊高危行业户外施工作业中，非常看好市场前景。 未来公司计划将物联网技术逐步由

生产制造向对客户服务推进，为客户提供相应的管理运营能力和服务，成为产品价值链中的更重要的一环。

3）硬盘相关产品

公司硬盘相关产品包括硬盘磁头、硬盘电路板和盘基片。

个人电脑需求逐年下滑，固态硬盘市场份额的持续扩大致使传统硬盘市场出货量继续萎缩，受其影响，公司的硬盘磁

头及相关产品业务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在数据安全和容量需求领域，全球“云计算”大量的数据快速增长，带动不同规

模数据中心的迅速扩张，因此也带动了一定的传统硬盘需求，与其相关的硬盘盘基片业务因市场生产厂商日少，报告期内

市场需求强劲，客户呈增加趋势，但2019年该业务已现趋缓。 此外，为降低外部环境对公司业务带来的冲击，公司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一方面调整产品结构，持续加强工艺的改进与研发，引入存储服务器、固态硬盘等新业务的生产，延伸业务产业

链，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内部管理提升，实施精益生产以及进一步提升全产线自动化率等措施，降本增效，保持该业务的盈利

能力。

4）电子产品制造服务

电子产品制造业务是指公司为客户提供物料采购、SMT贴片、整机组装、测试、物流配送等环节的电子产品制造服务，

主要包括通讯与消费电子、医疗产品、商业与工业等业务。

在通讯与消费电子领域，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销售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国产智能手机出货量亦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手机

通讯业务由于人工成本和费用增长以及订单不稳定等因素影响，2018年全年出现大幅亏损， 并由此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出现亏损。 为促进通讯业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产品综合竞争力，公

司在桂林设立全资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成本、物流等优势及政策支持，提升盈利能力。 根据项目规划，桂林子公司

将打造成为智能手机制造服务基地，全部建成后所形成产能可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增量业务。 2019年度随着客户市场占有

率的不断提升，公司手机业务订单量亦有望大幅增长。 目前公司已开始导入通信基站板卡业务，并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

在医疗产品业务领域，公司拥有通过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的无菌净化生产车间，具备医疗产品联合设

计和制造能力，目前产品包括呼吸机、腹膜透析加温仪、智能血糖仪等。 报告期内，公司深圳工厂和苏州工厂都顺利获得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颁发的产品许可证及生产许可证，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在医疗产品领域的技术实力及

生产能力，公司在计划、物流、制造、检测等多领域导入智能系统，以交付更有效更安全的产品。未来公司将不断扩大医疗器

械研发团队，通过ODM和JDM等模式提升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家用医疗产品” 、“便携式医疗器械” 及“慢病管理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投入，持续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 以提升公司在该领域内的市场份额和行业影响力。

在其他电子产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智能运通事业部的机器人业务顺利完成试产并获得客户优必选高度认可，双方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消费级无人机业务开展顺利，并利用现有客户优势积极跟进和导入

工业级无人机等产品；汽车电子业务开拓成果显著，智能传感器业务实现小量生产。公司凭借多年电子行业制造经验，有望

与行业知名客户开展进一步深入合作，为未来发展打开业务成长空间。

5）新能源业务

在动力电池领域，动力电池包是新能源汽车核心能量源，为整车提供驱动电能，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量的不断提高，动

力电池需求也节节攀升，公司成功开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业务，与全球知名的汽车动力电池系统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目前已有数款产品进入试产阶段，未来有望在新能源汽车电子方面通过发挥产业链优势，共同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业务。

在超级电容领域， 公司拥有多种超级电容整套模组制造解决方案， 与国际顶级超级电容厂商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目前主要客户为MAXWELL和TECATE。 为更好的完善供应链，报告期内已导入两条单体制造生产线。 公司未来将积

极布局超级电容相关技术工艺的提升和产业化，为公司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在LED领域，开发晶作为LED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也是公司在LED产业链的核心平台。 2017年底为进一步做大做强

LED产业，开发晶引进无锡国联系增资扩股，目前业务范围涵盖LED外延片、芯片、封装模组、照明应用、汽车照明、小间距

显示器件等全产业链环节，具有上下游协同开发、快速响应、整体供应链成本低的优势。 报告期内，开发晶通过整合全球资

源，将英特美荧光粉与普瑞封装产品相互结合，强化了LED照明品牌配套的价值链竞争力。 未来开发晶将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通过LED外延及芯片技术整合，以高效能照明模块技术与制造和高性价比的委外制造模式，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新的

增长点。

6）产业基地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东莞独资设立封测产业基地，用于发展高性能存储芯片及满足未来新增产能持续扩张及存储芯片封

测新技术发展的需求。公司持续推进海外走出去战略，在全球产业链核心地区进行产业布局，贴近大客户配套生产，在马来

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设有产业基地，在日本设有研发基地，在美国设有新产品导入基地。 目前公司已建有深圳、苏州、东莞、

惠州、成都、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产业基地。 此外，在建的重庆智能制造基地占地约700亩，项目规划建设智能终端、无

人机、电动汽车等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建的桂林智能制造基地占地约700亩，计划导入通讯和消费电子等智能

制造服务业务。 公司国内外产业基地的战略布局，为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深科技城已完成商业品牌落位，未来将建成以“科技、研发、金融、专业服务”为核心产业聚集的城市创新综

合体，目前一期项目工程进展顺利，已完成工程桩的施工，2020年底前将完成北侧C栋及一期全部地下室的建设，南主楼A

栋和中间B栋将于2021年底完成施工建设。 深科技城项目在满足自用的前提下将以出租为主，届时将为公司带来更为充沛

的现金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硬盘及相关产品 4,360,830,735.90 4,048,957,621.99 7.15% -3.05% -5.36% 2.27%

自有产品 1,275,155,797.96 1,061,223,064.28 16.78% 9.13% 10.16% -0.78%

OEM产品 10,338,053,230.75 10,138,728,468.88 1.93% 21.58% 26.13% -3.5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

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应

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

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

“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

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

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

“长期应付款” 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本期金额1,594,017,534.41元，上期金额1,662,029,392.52元；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本期金额1,709,497,335.08元，上期金额1,478,839,955.98

元；

调增 “其他应收款” 本期金额84,219,006.69元， 上期金额

124,528,638.69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12,214,580.13元，上期金额10,

459,802.57元；

调增“固定资产” 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调增“在建工程” 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 本期金额0元，上期金额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

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

示；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 利息费

用” 和“利息收入” 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

调减“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127,810,542.52元，上期金额80,246,

770.10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第八届董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期金额0元， 上期金额0

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因新设子公司而增加合并报表范围，分别为桂林深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沛顿科技有限公司（深科技沛

顿全资子公司）。

以上详见财务报告附注中的相关介绍。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

2019-012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18日在本公司二期五楼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9人。 独立董事谢韩珠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邱大梁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谭文鋕董事长主持，以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经营报告》；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及公司治理章节中董事会工作情况、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和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履职情况的相关内容。

此议案需提请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提请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四、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基于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母公

司净利润311,962,456.02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年度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公司2018

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311,962,456.0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131,235,914.85元，减去 2018年度分配给股东的现金

股利73,562,968.15元后，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369,635,402.72元。

经综合考虑各类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等因素，董事会提出公司2018年度分红派息预案如下：

以2018年末总股本1,471,259,3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00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47,

125,936.30元，占2018年度公司合并净利润的27.76%。 剩余未分配利润1,222,509,466.42元转入下一年度。

该事项需提请公司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2019-017号《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的公告》。

五、 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请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2019-017号《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

告》。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开展及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的需要，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主要用于开立信用证、备用信用证、银行保函、海外代付、银行承兑汇票、流动资金经营周转、资财产品、贸易融资及外汇

衍生品交易（包括远期结售汇）、开展DF/NDF和利率互换等，具体如下：

1.�以信用方式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以信用方式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以信用方式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13.50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4.�以信用方式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等值12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5.�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等值16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6.�以信用方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17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7.�以信用方式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8.�以信用方式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2000万美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9.�全资子公司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科技苏州” ）以信用方式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0.�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信用方式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

综合授信额度；

11.�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信用方式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2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

综合授信额度；

12.�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信用方式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6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

综合授信额度；

13.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4.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1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5.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6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6.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7.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8.�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3,000万美

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19.�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期

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0.�全资子公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科技东莞” ）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1.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2.�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等值20

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3.�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4.5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4.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5.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2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6.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7.�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4,000万

美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8.�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2亿

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29.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2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0.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

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1.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等值1亿元

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2.�全资子公司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科技成都” ）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3.�全资子公司深科技成都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3亿

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4.�全资子公司深科技成都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

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5.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成都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等值1亿元人民

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36.�全资子公司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简称“深科技香港” ）以深科技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

行申请等值12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财资授信额度；

37.�全资子公司深科技香港以深科技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星展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财资授信额度；

38.�全资子公司深科技香港以深科技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

的财资授信额度；

39.�全资子公司沛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科技沛顿” ）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

区支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40.�全资子公司深科技沛顿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期限

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41.�全资子公司东莞沛顿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科技东莞沛顿” ）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等值6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42. �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沛顿以深科技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1亿元

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此议案需提请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19-015）

此议案需提请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19-016）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2019-017号《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

告》。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2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刘燕武先生、李刚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2019-017号《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

告》。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2019-018）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十三、 其他事宜

在本次董事会上，各位董事还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年审注册会计师从事2018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的总结报告以及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庞大同、谢韩珠、邱大梁）等。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

2019-018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二十七次（

2018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9年5月16日～2019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2019年5月17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9日

7、 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2019年5月9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二期五楼会议中心

9、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2019年5月13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普通决议提案：

1、 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6、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 审议特别决议提案：

1、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提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披露情况

以上相关提案已经2019年4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参阅同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012号）、《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9-013号）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信息。

三、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

6.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五、 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请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

（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股东证券帐户卡或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或持股凭证。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备置

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登记时间：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16日每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00。

3、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二期五楼董事会办公室

4、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六、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1。

七、 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1）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

（2） 邮政编码：518035

（3） 联系电话：0755-83200095

（4） 传 真：0755-83275075

（5） 联 系 人：李丽杰 唐磊

2、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3、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八、 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0021

2、 投票简称：科技投票

3、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9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

1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

会，对以下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

6.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上述委托事宜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股东大会结束之日。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日期：

备注：

1、以上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或者“弃权” 方框内划“√” 做出明确投票意见指示。

2、委托人未作明确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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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18日在本公司二期五楼会议中心会议室召

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兆明先生主持，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1、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提请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2、 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3、 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定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在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中

予以执行和落实，不存在重大缺陷。 董事会出具的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同意公司董事会按此披

露 2018年度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及相关评价。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4、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19-016）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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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深科技” ：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科技苏州” ：指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科技东莞” ：指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科技香港” ：指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科技成都” ：指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70%控股子公司

“深科技沛顿” ：指沛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科技东莞沛顿” ：指东莞沛顿科技有限公司，为深科技沛顿全资子公司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 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合计约127.3042亿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1）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

（2）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申请等值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

（3）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6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4）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5）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6）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3000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7）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苏州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8）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9）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10）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等值2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11）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4.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12）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等值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3）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4）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5）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4,000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16）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

（17）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2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18）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19）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等值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20） 为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都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1） 为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都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22） 为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都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23） 为控股子公司深科技成都向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等值1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4）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香港向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等值12亿元人民币财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5）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香港向星展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财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6）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香港向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等值5亿元人民币财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7）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沛顿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等值4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28）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沛顿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等值6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29） 为全资子公司深科技东莞沛顿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等值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

2、 以上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均为不超过2年。

3、 2019年4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议案表决情况：表决票9票，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以上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7月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A区5号

注册资本：6,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陈朱江

主营业务：开发、设计、生产大容量磁盘驱动器磁头、电脑硬盘用线路板等相关电子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

后服务等。

股权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628,306.85万元，净资产76,996.42万元，资产负债率87.75%，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97,104.51万元，净利润36,427.84万元。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科技苏州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5月30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虎门镇中国电子东莞产业基地

注册资本：8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朱江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零部件、元器件等相关电子

部件等。

股权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488,143.80万元，净资产94,862.48万元，资产负债率80.57%，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21,874.57万元，净利润4,333.97万元。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科技东莞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3、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5年7月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葵涌禾塘嘴街31-39号毛纺工业大厦2201室

注册资本：390万港元

法定代表人：谭文鋕

主营业务：商业贸易

股权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390,416.35万元，净资产75,207.53万元，资产负债率80.74%，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42,895.11万元，净利润-8,010.93万元。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科技香港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4、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4月20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区（合作路1218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朱江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电表、水表、气表、通讯设备及模块、集中器、采集器、电力线信号检测设备；软件

开发；电子产品研发、涉及、制造、检测、销售和服务。

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70%股权，其余30%股权由开发成都核心骨干员工持有。

主要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87,623.63万元，净资产33,072.77万元，资产负债率62.26%，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1,210.80万元，净利润11,866.44万元。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科技成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5、沛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7月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1号厂房第一层2号、第四层南区

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莫尚云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半导体器件封装和测试开发、设计与制作服务；电子器件开发、组装、测试服务；自产产品销售及服

务等。

股权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65,510.27万元，净资产53,896.93万元，资产负债率17.73%，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393.18万元，净利润6,348.18万元。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科技沛顿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6、东莞沛顿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29日

注册地址：东莞市虎门镇赤岗社区骏马路2号中国电子产业园深科技园区4号厂房一楼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莫尚云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半导体器件封装和测试开发、设计与制作服务；电子器件开发、组装、测试服务；自产产品销售及服

务等。

股权关系：为深科技沛顿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9,994.26万元，净资产9,978.44万元（一期项目注资1亿元），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21.56万元。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深科技东莞沛顿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在获得相关审批后适时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方式：信用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金额：合计约127.3042亿元人民币（具体详见一、1）

3、 担保期限：均为不超过2年。

四、 董事会意见

1、 深科技苏州、深科技东莞、深科技香港、深科技成都、深科技沛顿及深科技东莞沛顿均为本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本公司对该等子公司在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投融资情况、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

2、 由于深科技苏州、深科技东莞、深科技成都、深科技沛顿及深科技东莞沛顿是本公司重要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而

深科技香港是本公司重要的海外业务商务平台，在当前各项成本要素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由本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的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减少资金占用，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 深科技成都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而由本公司单独提供信用担保，主要是由于该公司

其他少数股东均为原计量系统事业部核心骨干员工，同时深科技成都关键管理人员已签署承诺，用其所持公司股权承担经

营风险。 深科技成都为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公司可以充分掌握该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资金情况，并控制好相关风险。

4、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以上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信用记录优良，具有偿债能力，公司对上述公司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五、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315,000.24万元，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0.11%。其

中为与CMEC合作出口意大利电表项目提供的履约保函担保余额583.13万元，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余额314,

417.11万元。

公司本次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额度总计约为不超过127.3042亿元， 均是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202.52%。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六、 备查文件

1、 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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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根据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

进行追溯调整，仅需对 2019�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额等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019年4月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17年 3月31� 日颁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于2017年5月2日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 “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

列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根据以上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 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2、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保值》，财政部2014�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关于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有关规定。

（3）变更主要内容

① 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

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 ，由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

“贷款和应收款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② 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③ 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

损益；

④ 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⑤ 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⑥ 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三、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四、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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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作为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查阅有关规定

后，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各类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等因素基础上提出了公司 2018年度分红派息预案，我们认为：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本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客观实际情况，切实保护了中小

股东权益并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第二十七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 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建设，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日益完

善健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也符合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情况需要。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能够按照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 内部控制措施在企业管理的各环节发挥了较好的作

用，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我们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

司内部控制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三、 关于公司开展衍生品业务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每年有大量的原材料进口及成品出口业务，需要对外支付和收取美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以及外币贷款

利率波动风险，公司通过利用合理的金融工具降低汇兑损失、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 公司已为

操作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签约机构经营稳健、资信良好。

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主要为锁定汇率、利率，规避汇率、利率波动风险，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

四、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五、 关于在中电财务关联交易存款事项的独立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度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电财务）存款、贷款事项进行了核验，并出

具了《关于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我们认为，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在中电财务关联交易的存款情况。 公司关联

交易的存款事项能够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中电财务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

系的制定及实施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G20875号《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

报告》，经审阅，我们同意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以上报告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六、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315,000.24万元， 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50.11%。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余额314,417.11万元。

2、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3、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4、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继续与中国机械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MEC” ）合作出口意大利公司智

能电表，并为中国银行向CMEC开具的履约保函提供担保，截止报告期末，该项担保余额为583.13万元。 目前该项目履约情

况良好。

5、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合计约7.9602亿元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全资子公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布吉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合计

16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成都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区支行申请合

计为6.2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其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1228亿元；为控股子

公司开发科技（英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履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0.1587亿元；目前履约情况良好。

6、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对子公司担保、对履约保函担保履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

7、 公司制定有《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业务审

批流程，以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8、 截止报告期末，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9、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2018年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出具的《2018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项说明》，公司已真实反映了在正常经营中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没有违规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没有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庞大同 谢韩珠 邱大梁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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